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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致：深圳壹创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壹创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壹创国际”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被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地产”或“公司”）收购的专项法律顾问，于2023年8月

16日就公司被天健地产收购事宜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天健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壹创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2023年8月25日下发《关于深圳壹创国际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查反馈》（以下简称“《审查反

馈》”），本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与格式准则第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就《审查反馈》涉及的有关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前述《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以前述《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

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

特别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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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

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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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查反馈》相关问题的回复 

问题一.“（4）请挂牌公司律师说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是否存在

资金占用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回复】 

（一）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前，严定刚先生直接持有壹创国际 27.9507%的股份；严定刚先生

担任前海添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前海添富 24.1655%的财产份额，前海添

富持有公司 29.0375%的股份，严定刚先生通过前海添富间接持有壹创国际

7.0171%的股份，通过前海添富持有壹创国际 29.0375%的表决权；严定刚先生

担任前海壹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前海壹汇 26.9184%的财产份额，前海壹

汇持有公司 8.1598%的股份，严定刚先生通过前海壹汇间接持有公司 2.1965%的

股份，通过前海壹汇持有壹创国际 8.1598%的表决权；严定刚先生担任深圳添

贵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深圳添贵 12.3944%的财产份额，深圳添贵持有公司

8.8911%的股份，严定刚先生通过深圳添贵间接持有公司 1.1020%的股份，通过

前海添贵汇持有壹创国际 8.8911%的表决权。综上，本次收购前，严定刚合计

持有壹创国际 38.2663%的股份，持有壹创国际 74.0391%表决权，为壹创国际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核查程序 

1. 查阅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开披露的信息； 

2. 查阅了公司 2016 年至 2022 年的《年度报告》； 

3. 查阅了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4. 查阅了中审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壹创国际

设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5. 核查了严定刚出具的《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不存在占用公司资

金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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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壹创国际原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定刚不存在资金占用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问题二.“（5）请在收购报告书和相关中介机构意见中，披露委托人履行的具体

内部决策程序。” 

【回复】 

（一）前海添富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第六十条规定以及前海添富《合伙协议》

约定，前海添富执行事务合伙人就前海添富将其享有的壹创国际 29.04%股东大

会投票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天健地产事宜已告知其他合伙人。 

（二）前海壹汇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第六十条规定以及前海壹汇《合伙协议》

约定，前海壹汇执行事务合伙人就前海壹汇将其享有的壹创国际 3.74%股东大

会投票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天健地产事宜已告知其他合伙人。 

（三）核查程序 

1. 查阅前海添富、前海壹汇的工商档案、合伙协议； 

2. 查阅前海添富、前海壹汇作出的《通知确认函》及合伙人的签字确认页

或确认视频。 

（四）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壹创国际股东前海添富、前海壹汇已经履行了将

其分别享有的 29.04%、3.74%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权委托给天健地产行使的内部

决策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正本肆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

章后生效。（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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